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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要约收购股票__我的股票要进行要约收购了,我要怎
么操作啊？-股识吧

一、如何以要约收购价卖出股票？

投资者应仔细阅读《上市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关注报告书中的特别提示和收购
目的等重要内容，并关注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如果要约期满时满足生效条件则要
约收购成功，否则要约失败，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
流通股股东申请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营业部办
理，要约收购业务的注意事项如下：1、要约收购期间（包括股票停牌期间），流
通股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2、流通股股东在申报要约时应正确填写上市公司、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申报类别
、收购编码等相关内容，对于申报类别、收购编码错误的要约指令本所及结算公司
将不予确认。
3、流通股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股东账户中持有的未被冻结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超过部分无效。
冻结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预受要约、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均可以撤销。
5、已申报预受要约的流通股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
要约申报。
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
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经确认的预受要约流通股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投资者可就具体操作方式向所开户的证券公司咨询。

二、大股东要约收购是怎么个收购法，收购价格底于股票价格怎
么收购啊？

不一定

三、股票中，什么叫要约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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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向被收购的公司发出收购的公告，待被收购上市公司确认后，
方可实行收购行为。
简介：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通过向目标公司的股东发出购买其所持该公司股份的
书面意见表示，并按照依法公告的收购要约中所规定的收购条件、价格、期限以及
其他规定事项，收购目标公司股份的收购方式。
一、特点 其最大的特点是在所有股东平等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由股东自主作出选择
，因此被视为完全市场化的规范的收购模式，有利于防止各种内幕交易，保障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要约收购包含部分自愿要约与全面强制要约两种要约类型。
部分自愿要约，是指收购者依据目标公司总股本确定预计收购的股份比例，在该比
例范围内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预受要约的数量超过收购人要约收购
的数量时，收购人应当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二、主要内容 1、要约收购的价格。
价格条款是收购要约的重要内容，各国对此都十分重视，主要有自由定价主义和价
格法定主义两种方式。
2、收购要约的支付方式。
《证券法》未对收购要约的支付方式进行规定，《收购办法》第36条原则认可了收
购人可以采用现金、证券、现金与证券相结合等合法方式支付收购上市公司的价款
；
但《收购办法》第27条特别规定，收购人为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而发出全面要
约的，或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但未取得豁免而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以现金支
付收购价款；
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同时提供现金方式供被收购公司
股东选择。
3、收购要约的期限。
《证券法》第90条第2款和《收购办法》第37条规定，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
得少于30日，并不得超过60日，但是出现竞争要约的除外。
4、收购要约的变更和撤销。
要约一经发出即对要约人具有拘束力，上市公司收购要约也是如此，但是，由于收
购过程的复杂性，出现特定情势也应给予收购人改变意思表示的可能，但这仅为法
定情形下的例外规定。
如我国《证券法》第91条规定，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销其
收购要约。
收购人需要变更收购要约的，必须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提
出报告，经批准后，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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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中，什么叫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向被收购的公司发出收购的公告，待被收购上市公司确认后，
方可实行收购行为。
简介：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通过向目标公司的股东发出购买其所持该公司股份的
书面意见表示，并按照依法公告的收购要约中所规定的收购条件、价格、期限以及
其他规定事项，收购目标公司股份的收购方式。
一、特点 其最大的特点是在所有股东平等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由股东自主作出选择
，因此被视为完全市场化的规范的收购模式，有利于防止各种内幕交易，保障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要约收购包含部分自愿要约与全面强制要约两种要约类型。
部分自愿要约，是指收购者依据目标公司总股本确定预计收购的股份比例，在该比
例范围内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预受要约的数量超过收购人要约收购
的数量时，收购人应当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二、主要内容 1、要约收购的价格。
价格条款是收购要约的重要内容，各国对此都十分重视，主要有自由定价主义和价
格法定主义两种方式。
2、收购要约的支付方式。
《证券法》未对收购要约的支付方式进行规定，《收购办法》第36条原则认可了收
购人可以采用现金、证券、现金与证券相结合等合法方式支付收购上市公司的价款
;但《收购办法》第27条特别规定，收购人为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而发出全面
要约的，或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但未取得豁免而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以现金
支付收购价款;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同时提供现金方式供
被收购公司 股东选择。
3、收购要约的期限。
《证券法》第90条第2款和《收购办法》第37条规定，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
得少于30日，并不得超过60日，但是出现竞争要约的除外。
4、收购要约的变更和撤销。
要约一经发出即对要约人具有拘束力，上市公司收购要约也是如此，但是，由于收
购过程的复杂性，出现特定情势也应给予收购人改变意思表示的可能，但这仅为法
定情形下的例外规定。
如我国《证券法》第91条规定，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销其
收购要约。
收购人需要变更收购要约的，必须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提
出报告，经批准后，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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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的股票要进行要约收购了,我要怎么操作啊？

如果您是融资买入的，需要保持维保比例超过300%，才可以将涉及要约收购的证
券转至普通账户进行要约收购。
（转出后，维保比例不得低于300%）如果您是选择融券卖出的股票涉及到要约收
购，需要在上市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了结该笔融券负债。
否则会进入平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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